《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试行）》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全省文物行政处罚行为，根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法》（省政府令第286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的通知》（晋政办发〔2021〕49号）要求，结合我省文物工作实际，我局对存在裁量空间的行政处罚权进行细化、裁量，起草了《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试行）》（以下简称《基准》）。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长城保护条例》

4.《博物馆条例》

5.《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法》（省政府令第286号）

6.《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的通知》（晋政办发〔2021〕49号）
三、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省文物局结合全省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做法，多次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基准》初稿完成后，征求了各市文物局等11个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7月25日，通过省文物局合法性审核。

四、主要内容

《基准》共三十四条：

第一至十八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四条制定了裁量基准。

第十九至二十一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制定了裁量基准。

第二十二至三十二条，对《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制定了裁量基准。

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对《博物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制定了裁量基准。

五、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2年7月，征求了各市文物局共11个单位的意见，收到反馈意见共15条，其中大同市文物局、朔州市文物局等无意见，长治市文物部门提出相关意见5条，采纳5条，已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试行）》内容及相关法律要求进行了修改。



